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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 50年代起 , 我国在努力发展安全生产的同时 ,

在企业实行职工工伤保险制度。 企业按 《劳动保险条

例》 规定对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伤亡和职业病的职工提

供医疗、收入补偿和抚恤 ,这对保障职工的权益、安定

社会和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但是随着我国

实行改革与开放 ,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,我国社

会主义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, 特别是 80年代以

来 , 经济高速增长 , 各种经济成分迅猛发展 , 乡镇、 三

资、私营企业大量涌现 ,而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显然已

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。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健康

和伤残后的合法权益 ,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,降低

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率 ,保证经济建设持续、稳定

的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 ,我国保险制度实行社会化、法

制化和规范化的改革 ,已势在必行。而职工工伤与职业

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的制订正是当前我国工伤保险制

度改革的需要 ,使各行业、不同经济成分职工因工负伤

或患职业病致残后能得到科学的医疗鉴定和合理的管

理 , 并为工伤保险补偿法规或方案的制订提供科学依

据。

本标准于 1990年正式立项 , 成立标准研制课题

组。在广泛收集资料 ,听取意见的基础上 ,经过多次研

讨、 设计标准框架 , 起草编制并反复讨论、 修改 , 进行

各科综合平衡 , 于 1991年完成试行标准稿 , 并通过专

家的鉴定。 1992年劳动部、 卫生部、 中华全国总工会

联合下发标准试行的通知 , 全国大多数省市根据通知

精神开展了工伤评残鉴定工作 , 截止 1994年 , 据不完

全统计 ,全国评残人数已超过 10万人 ,取得良好效果。

后经再次修订 ,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为国家标准 ,现将

标准的有关技术问题及相关政策的处理介绍如

下。 　　

1　标准内容简介

1. 1　标准框架

工伤及职业病可累及每个系统和器官 , 评残标准

应覆盖各主要临床学科。 本标准按照临床医学分科和

各学科间相互关联的原则 , 对残情的判定划分为五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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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类 , 即: ( 1) 神经内科、 神经外科、 精神科门 ; ( 2)

骨科、 整形科、 烧伤科门 ; ( 3)眼科、 耳鼻喉科、 口腔

科门 ; ( 4)普外科、 胸外科、 泌尿生殖科门 ; ( 5)职业

病内科门。

在卫生部 ( 87)卫防字第 60号文颁发的职业病名

单中 , 有 102种职业病 , 其中多数属于职业病内科部

分 , 少数职业病不属于内科 , 则可分属于第 ( 1) ～

( 4) 部分。

残情分级按照上述五个门类 , 根据伤残的类别和

残情的程度划分伤残条目 ,按工伤、职业病致残造成失

能的情况 ,将残情级别分为 1～ 10级 ,并以附录 B. 1列

表 1～ 5, 附录 B. 2列出 1～ 10级的分级系列 , 共列出

残情 470条。最重为第 1级 , 最轻为第 10级 , 有的类

型可以不具有 10级。

1. 2　定性原则及适用范围

哪些残情需要评定等级?首先 ,应根据国家社会保

险法规有关工伤范围及其认定的规定 , 经劳动部门认

定为工伤或经具有职业病诊断权的医疗卫生机构诊断

为职业病者 ;在确认工伤和职业病的前提下 ,于国家社

会保险法规所规定的医疗期期满时或医疗终结时器官

缺损未能修复 , 功能障碍未能恢复或难于脱离医疗和

护理的残情。因此 ,标准规定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

程度鉴定原则和分级标准 , 适用于职工在职业活动中

因工负伤和因职业病致残程度的鉴定。

1. 3　分级原则与判定依据

工伤及职业病所致残情种类繁多 , 错综复杂 , 因

此 ,如何对残情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,确定分级原则或

有关分级综合判定依据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国现行的地

方性评残标准多根据生物、社会、心理综合变量落实到

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损失程度来进行残情分级

的。但这样的分级对脱离具体对象所进行的评定 ,无论

是定性还是定量均较困难 ,难以掌握。为此 ,本标准根

据工伤或职业病致残对机体所造成的后果 , 提出了以

下判断依据。

1. 3. 1　器官缺损　是工伤的直接后果。例如颅骨缺

损 , 即使无功能障碍 , 亦属致残。

1. 3. 2　功能障碍　对功能障碍的判定 , 应以国家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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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险法规所规定的医疗期满时或医疗终结时的医疗

检查结果为依据。 功能障碍的程度与器官缺损的部位

及严重程度有关。但职业病不一定有器官缺损 ,而职业

病所致的器官功能障碍和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。 为判

定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及性质 ,本标准对各门类工伤、

职业病致残分级判定基准作出了规定 , 或以标准的附

录作为判定基准的补充 , 对各种残情的分级判定提出

了界定标准 ,其中判定基准 40项 ,判定基准的补充 13

项。

1. 3. 3　医疗依赖　指伤、 病致残后 , 于医疗期满时

仍然不能脱离医疗者。如外伤后癫痫不能脱离抗痫剂 ,

外伤后糖尿病不能脱离胰岛素治疗者。

1. 3. 4　护理依赖　指伤、 病致残者因生活不能自理

需他人护理者。 本标准确定了生活自理范围 , 包括进

食、 翻身、 大小便、 穿衣、 洗澡及自我移动五项 , 并以

此将护理依赖程度划分为三级 ,即完全、大部分和部分

护理依赖。

1. 3. 5　心理障碍　一些特殊残情 , 如青年妇女面部

烧伤后疤痕毁容者 , 因阴茎外伤后缺损失去性生活能

力者等 , 在器官缺损或能力障碍的基础上虽不造成医

疗依赖 ,但却导致心理障碍或减损伤残者的生活质量 ,

在评定残情时 , 应适当考虑这些后果。

总之 ,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的鉴定分级 ,必

须根据以上分级原则及判定依据进行综合评定 , 不能

单纯依据任何一项作出判定。为此 ,本标准确定了以下

残情综合评定分级依据 , 见表。

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分级综合判定依据

级　别 级　别　综　合　判　定　依　据

一级 器官缺失或功能完全丧失 , 其它器官不能代偿 , 存在特殊医疗依赖 , 生活完全或大部不能自理。

二级 器官严重缺损或畸形 , 有严重功能障碍或并发症 , 存在特殊医疗依赖 , 或生活大部不能自理。

三级 器官严重缺损或畸形 , 严重功能障碍或并发症 , 存在特殊医疗依赖 , 或生活部分不能自理。

四级 器官严重缺损或畸形 , 严重功能障碍或并发症 , 存在特殊医疗依赖 , 生活可以自理者。

五级 器官大部缺损或明显畸形 , 有较重功能障碍或并发症 , 存在一般医疗依赖 , 生活能自理者。

六级 器官大部缺损或明显畸形 , 有中等功能障碍或并发症 , 存在一般医疗依赖 , 生活能自理者。

七级 器官大部缺损或畸形 , 有轻度功能障碍或并发症 , 存在一般医疗依赖 , 生活能自理者。

八级 器官部分缺损 , 形态异常 , 轻度功能障碍 , 有医疗依赖 , 生活能自理者。

九级 器官部分缺损 , 形态异常 , 轻度功能障碍 , 无医疗依赖 , 生活能自理者。

十级 器官部分缺损 , 形态异常 , 无功能障碍 , 无医疗依赖 , 生活能自理者。

2　标准中的有关技术及相关政策问题的处理

2. 1　分科评残与整体平衡

医疗检查及评定残情必须依靠专科医生来执行 ,

为保证评残标准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, 依靠专科医生提

出专科评残标准是必要的 ,因此 ,做好分科评残并力求

各科间的整体平衡显得尤为重要。为此 ,本标准制订根

据统一分级原则及判断依据 , 由各个临床学科专家提

出专科评残分级标准及相关的判断基准 ,在此基础上 ,

经多次进行整体平衡与统一基准 ,以求分级划线清楚 ,

各科相互平衡 , 前后连贯 , 覆盖面广 , 便于应用。

2. 2　残情晋级评定原则

当伤、病者同时有两项以上残情时 ,如何确定残情

级别既是评残专家遇到的问题 , 也是伤病者为切身利

益所关注的。因此 ,本标准对同时有多项残情的伤病者

确定了以下晋级原则: ( 1)在完成对单项残情等级鉴定

的基础上 , 如几项伤残等级不同 , 以重者定级 ; ( 2)两

项以上等级相同 , 最多晋升一级。

【例 1】某患者经单项残情鉴定 , 其中残情 4级 1

项 , 6级 1项 , 7级 1项 , 根据以上原则 ( 1) , 该患者

可确定为残情 4级。

【例 2】某患者经单项残情鉴定 , 其中残情 4级 1

项 , 残情 5级 2项 , 根据以上原则 ( 2) , 在 2项 5级残

情晋升一级后 ,出现 2项 4级残情 ,该患者仍只能定为

残情 4级 , 不能晋升为残情 3级。

2. 3　关于 “重新鉴定”

根据国家社会保险法规的规定 , 工伤或职业病患

者在法规所规定的医疗期内治愈或医疗期满 , 伤情处

于相对稳定状态时 ,均需进行残情鉴定。但有些伤残残

情在鉴定之后有可能进行性加重或有可能进一步治疗

者 ,本标准规定应按国家社会保险法规的要求 ,对残情

重新进行鉴定。

2. 4　原有伤残及合并症的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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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工伤评残鉴定过程中 , 遇到被鉴定者受损器官

或组织原有伤残 (非工伤 )或疾病 ,或工伤及职业病后

发生的合并症 ,其致残等级如何评定?标准规定 “以医

疗期满时本次实际的致残结局为依据”。例如眼工伤残

疾的鉴定有可能遇到在双残疾眼或单残疾眼的基础上

发生的两眼或单眼的工伤 ,其残情鉴定时 ,即使是在单

残疾眼基础上发生的工伤 ,也应对双眼的残情 (即一只

眼为非工伤致残 )进行鉴定 ,并以本次鉴定的实际残情

作为残情等级划定的依据。

2. 5　关于 “医疗终结”

“医疗终结”是在工伤评残实践中引入的特有名词

术语 ,其准确定义有待商榷。根据各地评残实践 ,认为

“医疗终结” 是工伤评残的前提条件 , 也就是说 , 工伤

或职业病患者必须是在 “治愈”或医疗期结束后 ,方可

以评残。因此 ,对不同类型的损伤必须分别制订医疗终

结期作为做好评残工作的相对合理、 客观判定的医疗

终结标准。 但由于职工遭受工伤或患职业病的性质及

严重程度的不同 ,临床表现千差万别 ,同时由于受医疗

条件及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 , 有些可以在相对短

期内医疗终结 ,如四肢的损伤 ;一些则在一个较长时间

内难以恢复 ,如职业病所致的脏器功能的损伤 ;而另一

些则需要终身治疗以维持生命 , 如工伤所致的 “植物

人” 等。因此 , 为使工伤评残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, 并做

到客观、 合理 , 维护好国家、 集体、 个人三方的利益 ,

在一时难以提出为大家所公认的客观合理的 “医疗终

结标准” 以前 , 避免过分强调 “医疗终结” 给评残工作

带来不必要的争议 ,为此本标准提出依据有关法规“于

国家社会保险法规所规定的医疗期期满后” 即可进行

评残。

2. 6　关于劳动能力

“标准”研制如何与劳动能力丧失程度紧密联系起

来并在 “标准”中得到明确的体现 ,是各级劳动部门最

关心的问题之一。根据生物、社会、心理等综合变量因

素而落实到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损失程度进行

残情分级比较 ,适合劳动部门进行工伤补偿。但由于企

业职工的工种千差万别 , 脱离具体对象来评定劳动能

力的损失 , 难以准确 , 对确定劳动能力 “完全丧失”、

“大部分丧失” 或 “部分丧失” 有不易定性及定量的困

难。 而生活自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亦受伤残者主观能

动性或有否辅助器械的影响。同等的残情下 ,非工伤残

疾人处理生活能力可能超过工伤者。因此 ,本标准以工

伤致残造成失能的程度与标准分级紧密挂钩 , 在标准

中得到体现 ,避免了不易定性及定量的困难 ,或受主观

或客观因素等人为因素的影响。

2. 7　关于职业病内科的尘肺病的评残

尘肺是我国患病人数最多 , 对职工危害最为严重

的职业病之一。早在五六十年代 ,我国政府对尘毒危害

的治理颁布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和 “尘肺防治条例” 等。

在本标准研制过程中 , 尘肺等级的划分曾充分体现各

科间的综合平衡。经过 1992～ 1994年在全国评残的实

践 , 其尘肺等级划分显露出与现行国家尘肺补偿政策

发生矛盾 ,不利于评残工作的顺利推行 ,根据多数省市

反馈意见 ,在标准修订时将尘肺评残等级进行了调整 ,

以保持与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严肃性。

2. 8. 　工伤事故、职业病的严重性认定与致残评级的

关系

前面已经提到 ,工伤或职业病的评残前提条件 ,应

是在“于国家社会保险法规所规定的医疗期期满后”或

“医疗终结” 后方可进行评残。因此 , 工伤或职业病是

否致残 ,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,而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严

重程度与致残与否和残疾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有相关关

系 ,但不是平行关系。例如 ,某企业或工厂发生一起严

重工伤事故 ,有职工发生多处肋骨骨折或四肢骨折 ,但

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康复 , 骨折愈合 , 评残时级别可能

低 , 出现 “严重的工伤事故 , 低级别的致残等级”。又

如 , 某企业职工因吸入泄漏的化学物质而发生严重急

性中毒 ,因抢救及时 ,患者很快康复痊愈 ,未遗留任何

并发症或因急性中毒所致的器官功能障碍 , 这种情况

往往不能评残。

2. 9　与工伤保险法规配套

对职工工伤及职业病致残程度进行鉴定的目的是

为了保证职工因工伤或职业病致残后能得到科学的劳

动能力鉴定和合理的工伤补偿 , 以保障职工合法的权

益。它是我国工伤保险政策的具体体现 ,关系到我国亿

万职工的切身利益。因此 ,本标准将与有关工伤补偿法

规或方案配套 , 在残情分级上应考虑到劳动部门在掌

握工伤补偿时的需要 ,并便于劳动部门的应用。残情的

分级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劳动能力与生活能力损失的程

度。 是国家配套工伤补偿法规中要求实行分级补偿待

遇的医学依据 , 其护理依赖程度的分级是分级发放护

理费的医学依据。

(收稿: 1996-08-2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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